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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无警示，轿车被“坑”了
车灯、水箱等被撞坏，施工方尚未出面表态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记者 叶嘉
利) 10月2日晚上9点，长清区居民周彤
开着轿车从104省道水利水泥厂附近经过
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堆石料，距离不足
10米，刹车已经来不及，轿车一头撞上了
石堆。所幸周先生和车上其他人员没有受
伤，但轿车头部大灯、空调和水箱撞坏了，
仅维修费就花了6600元。

9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段南
北走向，东侧道路能走两车道。周先生开
车撞上的石堆是马路上挖坑造成的，坑
长、宽近4米，占据了道路最东边的车道。
出事的坑槽已经被沙子和石子简单掩埋，
但还露出不少凸出的石块。在距离出事坑

槽几十米的路上还有一个未被清理的坑。
方方正正的坑深约30厘米，挖起的石块和
沥青堆积在那里，高出路面几十厘米不
等。坑四周围绕着一圈反光柱，反光柱距
离路坑不到半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警示
标志。

周彤告诉记者这条路平时很少走，事
发当天晚上开车回家，车速并不快，道路
两边路灯也不亮。靠近了才发现前面有一
个石堆，当时距离已经不到10米，便赶紧踩
刹车，结果还是撞上了，想起来都后怕。9日
上午，记者在路坑前面依然可以看到汽车刹
车的痕迹。周先生说，汽车撞上之后就没法
开了，自己和朋友在路边一直等到交警和

保险公司过来后，才把车拖走的。
当时处理此事的长清区交警大队城

区中队殷先生介绍：“按照规定，省道施工
至少要在来车方向100米以上距离安置警
示牌。这个施工方只是给坑槽围了一圈反
光柱，距离太近。出现这种情况，施工方肯
定是要承担一定责任。”周先生的父亲更
是气愤不已：“要是摩托车撞上去了说不
定命都没了！警示牌这么近，不处理的话，
还会出事。”

周先生的父亲表示，施工方和相关部
门要给出解释，他们不仅是讨一个说法，
也是为避免更多的车“坑”进去，目前道路
施工方尚未出面表态。

道路刚修好

盲道又挖坑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实习
生 展慈媛)建设路大桥上刚铺好没几天的盲
道被挖了个大坑，加上附近此前就有的路灯杆
及景观灯杆，市民通行很不方便。

9日早上，市民李先生一出门就看到一辆挖
掘机停在路边，在刚刚修好的人行道上挖坑。“听
说是要在这里安监控摄像头，正好在盲道上。别
说盲人，就是平常人走起来也不方便。”李先生
说。

记者从现场看到，人行道上已经有一个路
灯和一个景观灯，与即将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成
品字形分布，人行道总共两米多宽，路边种了
树，供人行走的路面只剩一米左右。

“三个柱子挡在这里，从这里走还要左右
躲闪，很不方便，轮椅、婴儿的手推车从这儿过
就更麻烦了。”附近的居民表示。“安监控完全
可以安个支架，装在景观灯的灯柱上，没必要
重新立个杆子。”居民建议。

记者了解到，这条路和人行道修好还不到
一个星期，现场还有施工队在铺设无障碍通
道。施工队何先生告诉记者，之前刚铺设了路
面，盲道是新铺设的，在挖开坑的位置下面还
有几条管道。

李先生指着其中一根管道向记者介绍，坑
口位置白色的管子是线路管，坑里也已经挖到
了天然气管道和热力管道。

现场施工队的工人估计，至少需要往坑里
注入2吨混凝土才能把柱子固定住。市民李先
生担忧地表示，坑下面的管子是否能承受这么
重的重量是个问题，而且给以后的管道维修也
会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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